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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%月 %%日劳动部&人事部发布’

第一条 为了深化劳动&人事制度改革(适应社会主义市

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(客观公正地评价专业!工种’技术人才(
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(制定本规定)

第二条 职业资格是对从事某一职业所必备的学识&技

术和能力的基本要求)
职业资格包括从业资格和执业资格)从业资格是指从事

某一专业!工种’学识&技术和能力的起点标准)执业资格是指

政府对某些责任较大(社会通用性强(关 系 公 共 利 益 的 专 业

!工种’实行准入控制(是依法独立开业或从事某一特定专业

!工种’学识&技术和能力的必备标准)
第三条 职业资格分别由国务院劳动&人事行政部门通

过学历认定&资格考试&专家评定&职业技能鉴定等方式进行

评价(对合格者授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)
第 四条 职业资格证书是国家对申 请 人 专 业!工 种’学

识&技术&能力的认可(是求职&任职&独立开业和单位录用的

主要依据)
第五条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遵循申请自愿&费用自理(客

观公正的原则)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获准在我国境内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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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的其他国籍的人员都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和程序申请

相应的职业资格!
第六条 职业资格证书实行政府指导下的管理体制"由

国务院劳动#人事行政部门综合管理!
若干专业技术资格和职业技能鉴定$技师#高级技师考评

和技术等级考核%纳入职业资格证书制度!
劳动部负责以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鉴定和证书的核发与

管理$证书的名称#种类按现行规定执行%!
人事部负责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评价和证书的核发

与管理!
各省#自治区#直辖市劳动#人事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职

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组织实施!
第七条 国务院劳动#人事行政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

部门研究和确定职业资格的范围#职业$专业#工种%分类#职

业资格标准以及学历认定#资格考试#专家评定和技能鉴定的

办法!
第八条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参照国际惯例"实行国际双

边或多边互认!
第九条 本规定适用于国家机关#团体和所有企#事业单

位!
第十条 国务院劳动#人事行政部门按职责范围分别制

定实施细则!
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劳动#人事行政部门按职责

范围分别负责解释!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实施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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